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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區小型工程事宜  

 

目的  

 

  本文件旨在向議員匯報： (a)觀塘區地區小型工程 2018/19年度的實際

支出；及 (b)已通過的觀塘區地區小型工程新建議項目。  
 

 

背景  

 

2 .   由第三屆開始，隨著區議會的職能進一步提升，地區小型工程由區

議會參與建議、批准及撥款進行，以盡量滿足區內居民需要。區議會亦直

接參與策劃、設計及監察工程的進度。  

 

3.  觀塘區議會在 2018/19 年度所獲的工程撥款額為 19,581,000 元 ，為

令各項新工程可盡快開展，觀塘區議會在 2018/19 年度可籌劃不超過總額

為 58,743,000 元 的工程計劃，並需致力控制開支，確保實際支出不會超越

所獲的工程撥款額。  
 

 
實際支出  

 
4.   觀 塘 區 議 會 於 2018/19 年 度 通 過 籌 劃 之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撥 款 總 額

為 50,639,415 元 (包括由上年度轉撥工程 )，而截至 2018 年 10 月 15 日，

2018/19 年度地區小型工程的實際支出為 6,669,345 元 (見 附件一 /已包括上

年度轉撥金額 )，支出扼述如下：  

 

4.1  民政事務處總署主導的工實際程實際支出金額為 5,575,417 元 ；及  

 

4.2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導的工程實際支出金額為 1,093,928 元 。  

 
5.  在 2018年 9月 13日舉行的觀塘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的會議，已通過的

地區小型工程新建議項目共 5項，估計承擔總額為 4,158,990元。有鑑工程籌

劃需時，為加快觀塘區地區小型工程整體進度，此 5項新建議的地區小型工

程項目，已於 2018年 9月 26日以文件傳閱形式獲議員通過。  
 



 
徵詢意見  

 
6.  請議員：備悉 (a)2018/19年度觀塘區地區小型工程的實際支出 (附件

一 )以及 (b)已通過的觀塘區地區小型工程新建議項目 (附件二 )。  
 
 

 

觀塘民政事務處  

2018 年 10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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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 

觀塘區地區小型工程 
2018/19 年度實際支出 

(截至 2018 年 10 月 15 日) 
 

主導部門 工程代理 

上年度轉撥及

2018/19 獲通過 
籌劃工程總額 

($) 

2018/19 
預計工程支出

總額 
($) 

截至 2018 年 
10 月 15 日 
實際支出 

($) 

民政事務總署 

1. 民政事務總署工程

組/定期合約顧問 28,653,000 7,734,909 5,450,530 

2. 建築署 40,000 40,000 0 

3. 機電工程署 5,100,000 4,400,000 124,887 

總額(A) 33,793,000 12,174,909 5,575,417 

康樂及文化 
事務署 

1.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/
定期合約顧問 4,424,000 3,402,673 409,439 

2. 建築署 3,935,000 2,155,115 684,489 

3. 機電工程署 7,887,415 7,887,415 0 

4. 路政署 600,000 600,000 0 

總額(B) 16,846,415 14,045,203 1,093,928 

 
 

合計(A)+(B) 50,639,415 26,220,112 6,669,34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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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 

 

觀塘地區小型工程 2018/2019 
新建議項目 

 

序號 主導部門 工程代理人 工程地點 工程項目 估計承擔額($) 

1 康文署  機電工程署 佐敦谷游泳池 濾水機房改善工程 320,000 

2 康文署  機電工程署 觀塘游泳池 濾水機房改善工程 1,189,000 

3 康文署  機電工程署 觀塘游泳池 電解鹽系統改善工程 1,740,000 

4 康文署  機電工程署 牛頭角公共圖書館 
推廣活動室更換兩組冷

氣系統 
49,990 

5 民政總署  合約工程顧問 
九龍灣都市綠洲 
行人路 

加設照明設施 860,000 

    
總額 4,158,99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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